


渣场工程安全。

本项目在竣工验收和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；

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

产使用。

《引绰济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（弃渣场补充）审批准予行政许

可决定书》（水许可决〔2017〕35 号）废止。

其它仍按我部水保函〔2016〕 104 号文件要求开展水土流失防

治工作。

联系人：张春亮，电话：010-63204575

附件：水规总院关于引绰济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（弃渣场补

充）报告书审查意见的报告（水总环移〔2018〕898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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